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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園規劃委員會紀錄 
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行政服務大樓 4 樓簡報會議室 

主    席：行政副校長 魏俊華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 

107 年 05 月 22 日(四)中午 12 時 10 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 

提案一：生命科學系劉炯錫老師擬於理工學院旁水流區進行生態復育，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決 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生命科學系植物標本園區興建溫室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決 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本學院楊繼江教授，為執行科技部計畫需要，規劃於臺東校區原先｢原住民族教

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二樓，建置「細胞與動物實驗室」，請審議。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決 議 撤案。 

107 年 09 月 10 日(一)中午 12 時 10 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園規劃委員會 

提案一：擬配合臺東縣政府「臺東之眼計畫」，陳請同意本校產學創新園區榕園樓、語教

樓、仁愛樓、信義樓、和平樓等報廢拆除，請審議。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下列委員建議事項請產推處與縣府議定時一併討論確認: 

(1)建物拆除後學校與縣府共管區域之權責劃分，及其衍生可能之管理成

本。例如:該區域將來設置公廁之維護管理責任。 

(2)建物拆除後該區域土地所有權與本校使用權之關係。 

執行情形 一、目前提案事項僅針對縣府尼伯特風災拆除款協助本校拆除提案之五棟老

舊建物，現已由總務處報部並轉國有財產局同意報廢程序中，另同步函

請臺東縣政府就拆除工程進行前置作業。 

二、有關「臺東之眼計畫」，待規劃出爐及召開工作會議時，決議事項將提

請討論，再提校規會審議。 

臨時提案一：建議校本部校門口警衛室設置於中央分隔島區，請討論。 

(提案人：曾世杰委員) 

決 議 請總務處營繕組於進行校門口改善計畫時列入參考。 

執行情形 本案列入校門口改善計畫中參考施作。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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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為辦理本校「候車亭與無障礙昇降設備與資源回收場及師範學院屋頂格柵建置工程」

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說明： 

一、本校大客車停駐車空間規劃方案(含候車亭)，前經本校 106 年 2 月 24 日校園規劃委員

會議決議通過，惟因故暫緩，現有公車候車亭設置於校門出口路線處，公車駐車時將占

據一車道，影響動線，且公車於校門口處迴轉有影響校園行車安全之虞，改善並規劃改

建候車亭及改善公車駐車空間，並配合臺東縣政府辦理增設公車智慧型站牌之供電等相

關設備。 

二、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目前僅靠無障礙坡道至籃球場電梯通往 2 樓，為無障礙路線

至 2 樓惟一路徑，極不方便，規劃於場館西側增設無障礙昇降設備 1 座，提供從體育場

方向至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處可方便至 2 樓活動，增加行動不便者使用學生活動

中心暨綜合體育館便捷性。 

三、學生第一宿舍現有資源回收及垃圾堆置處為露天場地不易管理，易受氣候影響產生惡臭

或垃圾滿出散落影響師生住宿品質甚鉅，爰規劃於原處建置具衛生、遮雨功能及易管理

之資源回收場。 

四、師範學院屋頂格柵因受風災影響損壞，導致頂樓給水設備無法有效管制及維修人員安全

考量，改善並規劃鋼構格柵，提供一處安全之設備空間。 

五、本案所需經費預估約新臺幣 812 萬 5,000 元整，規劃方案及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俟通過

審議後，賡續辦理設計服務暨工程發包等事宜。 

決議：同意本案，下列各分項工程請配合辦理： 

一、公車候車亭：(一)RC 結構。(二)屋頂採綠鋼架植栽，種植九重葛。(三)車亭外觀顏

色採低調色系，並需經學校同意施作。 

二、學生活動中心無障礙電梯：RC 結構，入口處顏色採低調色系並經學校同意後施作 

三、宿舍垃圾回收場：(一)開口處皆使用紗窗(門)。(二)地板水泥粉光。 

四、師範學院：採水平格柵方式處理。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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